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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23年3月22日

(2023)浙0303民初854号
温州斯尔顿五金有限公司、胡展将:原告苏州优迈亿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斯尔顿五金有限公司、胡
展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并定于
2023年5月9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
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642号
孔繁飞、谢玉燕、周国发、彭东、徐小娟：本院受理的原

告浙江中远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孔繁飞、
谢玉燕、周国发、黄菊英、彭东、徐小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
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5月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005号
贺志浩：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南堡海棉厂与被

告贺志浩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9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755号
蔡美心、刘际北、梅付珠：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蔡美心、刘际北、梅付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
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15日14时30分在瓯
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8054号
蔡红、蔡辰、姚勤锋：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盈咖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蔡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向原告嘉兴市盈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代
偿款526.33元，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
526.33元为基数，自2022年3月2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
准的2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支付律师费2000

元；二、被告蔡红、姚勤锋对被告蔡辰的上述第一项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
务人追偿；三、驳回原告嘉兴市盈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1元，由
原告嘉兴市盈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39元（已
交纳），由被告蔡辰、蔡红、姚勤锋连带负担22元，于本判
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缴纳账户户名：嘉兴市南湖区财
政局非税收财政结算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嘉兴
南湖支行；账号为：6228400347289037162）。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804号
朱振威：本院审理原告沈文华诉被告朱振威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
如不按时领取，经过3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938号

王潮存、嘉兴百晶装饰有限公司、上海同技联合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燕群与王潮存、嘉兴百晶装饰有限
公司、上海同技联合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限你们在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到本院领
取，经过3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
庭审理，若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7579号
吴冠众：本院受理海宁市海洲街道南雅瑜服装网店

与被告吴冠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新增证据副本及第二次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2023年5月5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4207号
耿国强：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江益德兴针织有限公司

与被告湖州大东吴绿色智造产业园有限公司、耿国强返
还原物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决被告湖州大东吴绿色
智造产业园有限公司立即退还原告未取回的白坯金光绒
等货物6795公斤。如不能退还,则按照单价13.49元/公
斤,赔偿原告损失91665.55元;二、判决被告湖州大东吴绿
色智造产业园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逾期退还货物的利息损
失(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3.85%标准的2倍支付，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三、判决被
告耿国强与被告湖州大东吴绿色智造产业园有限公司共

同承担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用法律规定
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转普、保全)、变更诉讼
请求申请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5月29日13
时30分在练市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91民初2444号
陈祖春：本院受理的（2022）浙0591民初2444号原

告王金英与被告陈祖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
诉讼费用通知书、司法公正在线告知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祖春归还原告王金英借款285000元，并支
付利息5027元（自2022年9月21日起暂计算至2023
年3月14日，次日起以未付款金额为基数按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3.65%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清偿；二、驳回原告王金英其
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575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陈祖
春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1169号
烟台旭博房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

泰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烟台旭博房地产有限公
司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定于2023年5月29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你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3）浙0681民初973号
宁波恒昇纺织有限公司、费建洪：本院受理原告诸

暨市云丰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恒昇纺织有限
公司、费建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定于2023年5月
2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因
你们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496号
绍兴杭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凯

兴链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723民初4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
定：一、被告绍兴杭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后7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凯兴链业有限公司货款8250元，
并支付以8250元为基数自2022年11月18日起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浙江凯兴链业有限公
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700元，由被告绍兴杭泰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22号
蒋小宝：本院受理原告蒋小庆诉被告蒋小宝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
证。并定于2023年5月15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15号

周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通航街北疆经典6号楼3单
元402室，公民身份号码:230203198907140271)：本
院受理原告杨晴晴与被告周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84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周雷归还原告杨晴晴借款409500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3年1月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为
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原告杨晴晴负
担550元，由被告周雷负担7500元。本案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周雷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512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6276号

谢尚化(住浙江省平阳县海西镇横北村,公民身份号
码:3303261996XXXX2311):本院受理原告朱梦晨
与被告谢尚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由被告谢尚化归还原告朱梦晨借款5000元，款限本判
决生效后3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700元，由被告谢尚化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2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民初440号

吴烈佳、周秋萍：本院受理余又田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参与人举证材料、独任审判员
告知书、裁定书（转普通程序）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
年5月10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24民初3401号
艾云翔：本院受理谢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824民初
3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艾云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谢军借款1800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本金180000元为基数，
自2022年11月1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本案履行完
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谢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98元，公
告费560元，由被告艾云翔负担，限判决生效后10日内
交纳。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25民初2725号
张一平：本院受理原告叶春凤、饶冬兰、李凤兰诉被告张一

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未在住所地，无法接收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825民初272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张一平支付叶春凤、饶冬兰、李凤兰劳务报酬共15000
元，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二、张一平支付
叶春凤、饶冬兰、李凤兰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公告费260元，
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收取
88元，由被告张一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3月15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
中，慈溪市人民法院（2023）浙0282民初1971号，开庭
时间应为“2023年5月23日14时”，特此更正。

6岁女孩看店 瞬间识破找零骗局

@人民网
（人民网法人微博）

近日，河南郑州，一6岁女孩独

自看店时，一男子到店买2元物品，

支付100元，女孩找回98元。随后

男子又回到店里，称自己有 2 元零

钱，让女孩退回那张 100 元。女孩

思路清晰，瞬间识破骗局：你得先

把 98 元还给我！男子随即灰溜溜

离开。

微警事微关注

新版出生医学证明4月1日启用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国家卫健委20日发布公告：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启用出生医学

证明（第七版）。出生医学证明（第

七版）将出生医学证明（第六版）的

正页、副页和存根三联右下方的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表示形式予

以改变，由“1 位字母 9 位数字”变

更为“1 位字母 9 位数字条形码”，

并将此区域底色由绿色改为黄色。

消防车出警遇晚高峰被堵
下班交警奔跑开道护航

@中国消防
（国家消防救援局官方微博）

近日，广东潮州，消防车出警途

中遇晚高峰被堵。焦急时刻，正好一

位下班交警路过，立马跑过去采取控

灯的方式开放绿灯，并且一直站在车

流中指挥车辆让行，为消防救援节省

宝贵的时间。

公交司机因错判情况急刹车致乘客死亡
获刑11个月

@荔枝新闻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荔

枝新闻客户端官方微博）

近日，北京，贾某驾驶

公交车的过程中突然紧急

刹车，此刻正准备下车的

张某站在过道里，紧急刹车导致张某摔倒，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经查，贾某当

时并不需要刹车，他是错判情况，才紧急刹车。因没有尽到注意车内乘客的义

务，贾某被判构成交通肇事罪，获刑1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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